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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第3屆金推獎簡章 

 

一、緣起 

依據第 6 次全國農業會議「幸福主軸─完善農民經濟保障，打造宜業

宜居新農村」之會議結論，農業部應持續培育專業農民，朝完善從農法規

調適、整合諮詢輔導體系及相關資源，並重視傳統農村文化及農業知識記

錄與傳承，加強人才養成，扶植農村發展主要促進者及參與者具備多元能

力。112 年 8 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升格農業部，開啟臺灣農業發展的新篇

章，農民輔導之政策推動將持續精進，農會為農業政策落實的最佳推手，

爰 113 年第 3 屆金推獎擴大舉辦，透過盤整各級農會多元業務推動績效，

遴選出全國優秀之農會組織與人員，同時表揚優秀農業教育及推廣人員，

透過公開獎勵表揚以建立典範標竿，鼓舞農會也讓大眾瞭解農會在臺灣農

業發展的參與和貢獻。 

二、表揚類別 

本計畫表揚農會及農會以外類別如下： 

（一） 農民組織 

（二） 農業推廣 

（三） 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 

（四） 農民保險 

（五） 優秀農業教育及推廣人員(農會以外) 

三、獎項說明 

（一） 單位獎項：得獎單位獲頒獎座一座。 

1. 經濟事業績優，合計頒發10名。 

2. 四健績優，縣（市）級農會3名、基層農會10名。 

3. 青農績優，縣（市）級農會3名、基層農會10名。 

4. 家政績優，縣（市）級農會3名、基層農會10名。 

5. 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縣（市）級農會1名、全體農會9名。 

6. 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事業績優，合計頒發20名。 

7. 綜合獎，頒發縣（市）級農會2名、基層農會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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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獎：得獎者獲頒榮譽肩帶及獎金10萬元。 

1. 四健績優，頒發3名。 

2. 青農績優，頒發3名。 

3. 家政績優，頒發3名。 

※ 依據財政部國稅局規定，競技競賽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如

禮卷、獎品等）所得金額超過 20,000元者，需扣繳10%之所得稅

額。 

（三） 優秀農業教育及推廣人員獎 

表揚非農會部門之優秀農業教育及推廣工作表現傑出人員，推薦之

候選人須品德優良並具有下列事蹟，由農業部選拔 3 名獲獎者。 

1. 從事農業教育訓練工作，培育農業人才，具有重大貢獻者。 

2. 從事農業推廣工作對提高農場經營效率，改善農民生活品質具

有重大貢獻者。 

 

                                                      第 3 屆金推獎獎項總表 

獎項名稱 說明 小計 

金推獎單位獎 1. 經濟事業績優 10 名 

2. 四健績優 13 名 

3. 青農績優 13 名 

4. 家政績優 13 名  

5. 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 10 名 

6. 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事業績優 20 名 

7. 綜合獎 9 名 

88 

金推獎個人獎 1. 四健績優 3 名 

2. 青農績優 3 名 

3. 家政績優 3 名 

9 

優秀農業教育及

推廣人員獎 

 3 

合計  100 

                  *各獎項獲獎比率如超過 20%，本部將依比率調整獲獎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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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選基準 

（一） 單位獎項評選基準 

1. 單位獎可複選報名，不限報名獎項數。 

2. 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事業績優，依據保險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及農

民福利資料管理系統之相關紀錄資料進行評選，毋須填具報名表。 

       第 3 屆金推獎各獎項評選基準及配分 

獎項名稱 
評選基準 

初審 配分 複審 配分 

經濟事業績優 

 

1 業務執行率 30 1 業務執行率 25 

2 績效效益 30 2 績效效益 25 

3 事業前瞻性 30 3 事業前瞻性 30 

4 團隊組織及分工 10 4 團隊組織及分工 10 

  5 簡報及答詢 10 

四健績優 

青農績優 

家政績優 

1農業推廣契合度 10 1 農業推廣契合度 5 

2工作執行完整性 30 2 工作執行完整性 30 

3跨域合作整合度 35 3 跨域合作整合度 30 

4配合度及延續性 10 4 配合度及延續性 10 

5執行亮點 15 5 執行亮點 15 

  6 簡報及答詢 10 

農業人力資源

發展貢獻 

 

全體農會 
農業勞動力調派能量與執行情形 80 

執行亮點（自提書面資料） 20 

縣級農會 
勞動力督導及管理工作 80 

執行亮點（自提書面資料） 20 

農民保險暨退

休儲金事業績

優 

1 資格管理落實度 60 

2 工作執行完成度 25 

3 農民退休儲金推廣情形 15 

4 額外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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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獎評選基準 

取各類獎項績優之排序，依序位給予配分，合計單位得分。縣（市）級

農會取分數最高者2名，基層農會取積分最高之前7名為年度之得獎者。 

1. 縣（市）級農會 

評選指標項目 說明 配分 

經濟事業績優 

縣(市)級農會取經濟事業績優排名前 1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排序第 10 為 11

分依此類推。 

20 

四健績優 
縣(市)級農會取四健績優排名前 1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青農績優 
縣(市)級農會取青農績優排名前 1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家政績優 
縣(市)級農會取家政績優排名前 1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 
縣(市)級農會取人力資源績優排名前 1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備註：農保業務非所有縣（市）級農會均辦理，故「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

事業績優」，不計入縣市級農會綜合獎之評選項目。 
100 

2. 基層農會 

評選指標項目 說明 配分 

經濟事業績優 

基層農會取經濟事業績優排名前 20 名。 

序位第一為 20分、第二為 19分，排序第二十為 1

分依此類推。 

20 

四健績優 
基層農會取四健績優排名前 2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青農績優 
基層農會取青農績優排名前 2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家政績優 
基層農會取家政績優排名前 2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 
全體農會取人力資源績優排名前 20 名。 

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 

事業績優 

投保農會取績優排名前 20 名。序位第一為 20

分、第二為 19 分依此類推。 
20 

合  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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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個人獎項評選基準 

獎項名稱 

評選基準 

資格審查 45% 優良事蹟或特殊貢獻 55% 

四健績優 

青農績優 

家政績優 

1資歷 5 
1 自傳及工作之心得與具體可

執行之建議 
15 

2辦理活動 11 2 傑出工作表現及優良事蹟 30 

3專業訓練 12 3 特殊社會貢獻 10 

4計畫執行 12   

5執行亮點 5   

合計 100 

五、表揚方式 

（一）辦理公開表揚，頒發獎座和獎金，並由地區農業部代表前往得獎單

位張貼紅榜。 

（二）報名評選本屆金推獎之單位，納入農會考核加分項目，再者農業部

將依辦理情形 ，酌予調整該會往後年度申請相關計畫經費之額度。 

（三）設置金推獎平臺報導介紹各得獎單位傑出案例，並持續累積歷屆得

獎報導。 

六、計畫期程及報名方式 

（一）計畫期程 

評選資料報名期限為 113年 3月起至 113年 5月 30日截止。（線上系

統報名，以系統資料送出時間為準） 

※單位獎之「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事業績優」和「綜合獎」，毋須

填報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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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作業項目 
期程 備註 

計畫徵件公告 113年3月  

計畫說明 113年3月 第3屆金推獎說明會 

報名受理 公告起至113年5月30日 

請於報名平台上傳資料。另因各獎

項報名評選作業不同，詳見各獎項

報名簡章規定。 

審查 113年6月至7月  

公告得獎名單 113年8月下旬  

頒獎典禮 預計113年9月  

（二）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請於報名期間內登入金推獎報名平台完成報名程序。 

報名網址(https://good.triwra.org.tw/Account/Login) 

1. 報名表一式 1 份(須單位用印)。 

2. 單位獎評選資料一式 1 份，請依下列規格提供： 

(1)字體大小不可小於 14 點 

(2)封面以外不可超過 15 頁(含附件) 

(3)檔案大小不可超過 10MB 

(4)限以 PDF 格式上傳 

3. 個人獎項候選人推薦書，須單位用印。 

4. 優秀農業教育及推廣人員推薦書，須單位用印。 

七、注意事項 

（一）獲獎單位因申請文件虛偽不實或不符評選資格者，取消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座與獎金。 

（二）獲獎單位及其必要公開資訊將保留於農業部相關網站，並得由農業

部於 非以營利為目的 下， 無限期無償推廣使用，農業部並得修

改、重製、散佈、展示、發行、發表、編製專輯及成果。 

（三）獲獎單位需配合進行採訪等影音及文字資料蒐集工作。 

（四）評選作業若有未盡事宜或須延長作業時程，農業部得保留調整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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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獎項聯繫窗口 

（一） 經濟事業績優 

主辦機關：農民輔導司農民組織科    林柏齡  技正 

聯絡電話：（02）2312-5826 

（二） 四健績優、青農績優、家政績優 

主辦機關：農民輔導司農業推廣科    林盈秀  技士 

聯絡電話：（02）2312-4067 

（三） 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 

主辦機關：農民輔導司農業人力發展科  劉婉君  技正 

聯絡電話：（02）2312-4014 

（四） 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事業績優 

主辦機關：農民輔導司農民保險科    陳詠妤  技正 

聯絡電話：（02）2312-4613 

（五）金推獎報名作業洽詢 

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    張雅雲、鍾曉菁 

聯絡電話：（02）2809-3497#866或752 

九、報名簡章 

附件1-113年第3屆金推獎-單位獎簡章-經濟事業績優 

附件2-113年第3屆金推獎-單位獎簡章-四健績優 

附件3-113年第3屆金推獎-單位獎簡章-青農績優 

附件4-113年第3屆金推獎-單位獎簡章-家政績優 

附件5-113年第3屆金推獎-單位獎簡章-農業人力資源發展貢獻 

附件6-113年第3屆金推獎-單位獎簡章-農民保險暨退休儲金事業績優 

附件7-113年第3屆金推獎-個人獎簡章 

附件8-113年優秀農業教育及推廣人員推薦書暨填寫須知 

 


